
[学院与专业介绍]

音乐学院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成立于 2013 年，是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最年轻的音

乐艺术学府。依靠综合性大学多学科的资源优势，其使命即是“高起点、大视

野、以全球化的理念培养新世纪的音乐艺术多元化人才”。现任院长为著名音乐

史学家、上海市“浦江人才”“曙光学者”王勇教授。我国著名指挥家，国家一

级指挥曹鹏先生担任学院的名誉院长。上海大学音乐学院汇聚了一批国内外知

名的专家与学者。此外，学院还聘请了国内外十余位著名艺术家担任专职与兼

职教授。

学院立足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充分利用“国际化夏季小学期”以及“上海

音乐之春”国际音乐节等平台，为学生打开学术视野，提供艺术实践的平台。

签约上海大剧院、韩国大邱剧院等世界顶级艺术剧院为艺术实践基地，为学生

艺术演出实践提供了高层次的舞台。学院承办和协办了多项国际级的音乐赛事

和项目，并与十余所欧美知名高校签订各类合作协议。音乐学院拥有一流的校

舍，五个大型排练厅，一个专业音乐厅和一个可以容纳 1000 人的大型剧场，此

外，设施完备的多媒体音乐大教室、专业录音工作室、计算机音乐教室、学生

专用琴房，都为确保学生的培养质量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学院成立 9 年来，各类学生获奖总计 300 余项，其中国际级奖项 143 项，

国家级奖项 36项。

学院自成立起就瞄准学术前沿，立足于服务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发展。

借助上海大学优质的跨学科资源优势，通过专业教学和全面文化素质的训练，

上海大学音乐学院着力培养能够满足上海城市发展需求的，具有高级专业水准

和综合文化素质的复合型音乐人才。目前，音乐学院设有1个一级学科硕士点(音

乐与舞蹈学)，2个本科专业(音乐学、音乐表演)。



音乐学专业

一、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1. 培养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对接国家重大需求为培养目标，以发展国际都

市文化、传承海派文脉为使命，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音乐学专业充分借助上海的

地域优势，以及学院与各专业院团之间良好的互助教学模式，旨在培养具有合

格的社会主义道德修养及职业素质水平，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音乐学专

业领域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一定音乐实践技能和教学能力，能在文化

部门、教育部门、科研院所、培训机构、音乐社团、出版单位、广电媒体、网

络平台等部门及岗位，从事教学、研究、评论、策划、采编、管理、营销等方

面工作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同时为进一步深造打下基础。

2. 毕业要求

（1）具备扎实的音乐学理论知识。掌握中外音乐史学、传统音乐理论、音

乐作品分析的理论知识。

（2）具备音乐学研究与写作技能，掌握资料收集、整理，以及对音乐事项

和乐谱进行独立分析、梳理和小结等方面的初步能力。

（3）具备良好的教师职业素养和从事音乐教学的基本能力，掌握音乐教育

理论的基本知识，具备初步的音乐教学实践能力。

（4）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以及与音乐学科内不同领域的业界同行进

行学术交流与沟通的能力。

3. 毕业要求细化

（1）熟练掌握音乐学方法、理论等专业知识，了解音乐学及相关学科的历

史、现状和前沿发展趋势。

（2）具备一定的音乐学专业的阅读、梳理、研究和写作能力。

（3）熟练掌握音乐史学的基本理论，了解中西方音乐发展历程中各个历史

时期的音乐风格、作曲家及其代表作品。



（4）熟练掌握传统音乐基本概念、知识、特征，能运用相关理论对传统音

乐进行调查、整理、分析和小结。

（5）熟练掌握作曲技术理论的基础知识，通过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及曲

式等课程学习，逐步掌握感受音乐，以及通过听觉和乐谱分析音乐的能力。

（6）掌握音乐学调研和实践的基本方法，能对音乐文献、音乐作品、音像

资料和音乐事象等进行认知、调研和撰写小结报告。

（7）熟悉音乐教育的相关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音乐教学实践的能力。

（8）了解多种门类的音乐风格，能够胜任不同音乐形式的研究、教学和实

践等工作。

（9）具有一定的表演技能，特别是掌握一件以上乐器的演奏能力，以及计

算机音乐领域的知识和技能。

（10）了解音乐学的应用前景和行业需求，熟悉相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

规、技术标准，具有一定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协调管理能力。

（11）具有国际视野和社会意识，关注社会音乐生活，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二、主干学科和主干课程

1. 主干学科

音乐学

2. 主干课程

中西方音乐史、传统音乐理论、音乐学理论、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

式、音乐文献阅读与写作、钢琴演奏等。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艺术实践、毕业调研、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

三、修业年限、学分和学位

1. 修业年限

四年

2. 总学分



257

3. 授予学位

艺术学学士

四、就业流向

各类音乐研究机构、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社会艺术教育机构，以及市民文

化活动机构等。



音乐表演专业

一、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

1. 培养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对接国家重大需求为培养目标，以发展国际都

市文化、传承海派文脉为使命，上海大学音乐学院音乐表演专业充分借助上海

的地域优势，以及学院与各专业院团之间良好的互助教学模式，表演专业不仅

培养学生良好的音乐演奏（演唱）能力，还要求学生能够熟练掌握音乐理论和

音乐教育的相关知识，从而满足社会发展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音乐表演专

业包含器乐演奏与声乐演唱，涉及钢琴、弦乐、民乐、打击乐、管乐、美声唱

法和民族唱法等表演方向，所有的专业课程均采用一对一的小课教学模式，着

力培养能够在专业艺术团体、中小学、文化馆、文化宫和少年宫等领域和单位

从事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工作的专业人才。

2. 毕业要求

（1）熟练掌握音乐表演的演奏（唱）技巧，了解音乐发展史上重要的风格、

人物、流派和作品，能够针对不同的历史或地域风格进行恰当的表演和诠释，

能够熟练地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进行简单的合唱（合奏）作品的编配，能够有效

组织排练；

（2）了解中西方音乐文化的发展历史，对当前音乐表演的国际动态有一定

的感知力；对音乐文本、音乐形态具有一定的分析和理论思辨的能力，能够运

用音乐理论知识指导自己的演奏（演唱）实践，具有一定的音乐学术研究能力；

（3）具有音乐教育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能够有效组织音乐课堂并

进行音乐表演的教学工作。

3．毕业要求细化：

（1）熟练掌握器乐演奏（声乐演唱）的技术技巧；

（2）掌握包括乐理、曲式与和声在内的基本音乐理论知识；

（3）具有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的基本素养；熟悉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



（4）熟悉西方音乐表演发展的历史与风格，拥有独立思考和终身学习的能

力；

（5）掌握音乐教育的相关理论知识，具备组织音乐表演教学的能力；

（6）具有在专业艺术团体、中小学、文化馆、文化宫和少年宫等领域和单

位从事音乐表演和音乐教育工作的能力；

（7）具备一定的艺术审美能力，能够对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进行一定程度

的批评和鉴赏；

（8）能够进行规范的学术论文写作，具有一定的音乐理论研究和学术交流

的能力；

（9）能够进行简单的合唱（合奏）作品的改编和配奏；具有组织排练的能

力；

二、主干学科和主干课程

1. 主干学科

音乐表演

2. 主干课程

器乐演奏、声乐演唱、乐理、视唱练耳、和声、曲式基础、配器、钢琴演

奏与即兴弹奏、指挥、教育学理论、中西方音乐史等。

3.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重奏（弦乐、管乐、民乐）、专业实践与演出（弦乐、管乐、民乐、合唱、

打击乐、钢琴）、歌剧与重唱、音乐教育学理论与实践、钢琴协作、毕业设计、

毕业音乐会等。

三、修业年限、学分和学位

1. 修业年限

四年

2. 总学分

253



3. 授予学位

艺术学学士

四、就业流向

专业艺术团体、中小学、文化馆、文化宫、少年宫等。

联系方式

学院招生咨询电话：021—66135565、66135161

学院地址：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99号

学院网址：https://music.shu.edu.cn

微信公众号：shumusic

http://www.music.shu.edu.cn

